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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职业字[2020]23789 号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力特”）编制的《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管理层的责任

伊力特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规定编制《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鉴证

对象信息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伊力特编制的《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规定编制，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伊力特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伊力特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

本鉴证报告作为伊力特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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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除另有注明外，所有金额均以人民币元为货币单位）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编制了《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225 号”文《关于核准新疆伊力特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人

民币 876,000,000.00 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6,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 866,420,300.00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天职业字[2019]16298 号”验资报

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时间 募集资金专户发生情况

募集资金金额 866,420,300.00

减：2018 年募投项目支出 141,803,089.57

减：2019 年募投项目支出 580,660,390.29

减：2019 年银行手续费支出 13,008.63

加：2019 年专户利息收入 1,053,924.74

加：与项目相关的履约保证金 206,811.9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专户余额 145,204,5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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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二、 募集资金管理和专户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

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

规定。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2019 年 4 月 11 日与公开发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行伊犁新源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克达拉市兵

团支行、中国银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

公司不存在违反三方监管协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或挪用募集

资金等问题。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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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签订监管协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如下：

单位：元

监管行 专户账号 账户性质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行伊犁新源支行

3006033029200103124 募集资金监

管专户

125,381,739.56 活期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可克达拉市兵团支行

30736801040003388 募集资金监

管专户

19,814,241.72 活期 ——

中国银行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分行

107675792952 募集资金监

管专户

8,566.87 活期 ——

合计 —— —— 145,204,548.15 —— ——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

告书》有关说明，公司 2019 年度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22,436.52

万元。该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2019]24409 号”《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验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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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其他使用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公告

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04 月 26 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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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6,420,3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0,660,390.2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3,591,979.8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伊力特总部酿酒

及配套设施技改

项目

否 463,000,000.00 457,936,756.74 457,936,756.74 261,424,138.00 333,264,044.94 -124,672,711.80 72.78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否

可克达拉市伊力

特酿酒分厂搬迁

技术技改项目

否 266,000,000.00 263,091,095.66 263,091,095.66 223,619,557.03 263,091,095.66 — 100.00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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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力特可克达拉

市技术研发中心

及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

否 147,000,000.00 145,392,447.60 145,392,447.60 95,616,695.26 126,108,339.26 -19,284,108.34 86.74
不 适

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876,000,000.00 866,420,300.00 866,420,300.00 580,660,390.29 722,463,479.86 -143,956,820.1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公司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2,436.52 万元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

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注 1：本次发行计划募集资金总额 876,0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866,420,300.00 元，对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按原比例进行调整。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












